
警情处置规范化培训

执法规范化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4月24日，崇阳县公安
局特巡警大队组织开展特殊警情处置规范化培训。

此次培训分为理论授课和现场模拟警情处置。教官首先
通过理论教学深入浅出地讲解单警装备的佩戴、接处警的主
要流程、规范用语、注意要点以及警情的现场评估、如何处置
特殊警情等。随后，针对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情
况，教官把参训队员分成小组进行模拟处置警情演练、红蓝
对抗，大队负责人对各小组在处置警情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
析和点评。

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
队员们的执法规范意识及安全意识，提升了队员的警务实战能
力，真正达到用最小作战单元实现最大安全守护。

通讯员 陈昭 汪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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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咸宁
FAZHIXIANNING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
咸 宁 日 报 社 联合主办

法治之窗

近日，咸安区法院连续启动“执转破”
程序，向五家严重资不抵债的被执行企业
送达《破产申请通知书》，督促企业申请破
产还债，积极推进市场主体的“挽救”和

“出清”，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

企业资不抵债，案件执行面临困境

当咸安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彭亚华
来到被执行人咸宁某实业公司时，映入眼
帘的却是一片沉寂，这里早已空无一人，
只剩下空旷且破败的厂房。

“公司早在2017年就停止经营了，员
工也早就各奔东西了。”案件申请执行人
的代理律师告诉彭亚华。

被执行人某实业公司成立于2011

年，是一家以从事实木地板、家具及不锈
钢制品生产、销售为主的企业。由于企业
经营不善，导致债台高筑，屡屡成为被告，
涉及该公司的执行案件在咸安区法院就
有20件，执行标的额近9000万元，而该
公司资产仅价值为4000余万元，法院对
资产进行了拍卖、变卖，但均已流拍，变卖
流拍价格为3340万余元，无论是评估价
值还是流拍价格，均不足以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清偿所欠债务。

在咸安区法院每年8000余件的执行
案件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经过认真梳
理和排查，发现与上述企业情况相似还有
四家被执行企业，均是厂房人去楼空，企
业早已停止经营且负债累累。

“执转破”程序上线，亮剑僵尸企业

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和2017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

意见》确立并规范了“执转破”制度，打通
执行案件进入破产程序的通道，为推动涉
企执行不能案件出清，以及破产制度市场
化、法治化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对执行困难的企业实施破产，有利于
保障职工债权优先顺位清偿，加速股东出
资义务到期，打破执行程序中的清偿顺
位，确保相关债权人按比例获得公平清
偿，并追究清算义务人的清算责任。总而
言之，“执转破”制度的实施，更好地实现
对市场主体的‘挽救’和‘出清’，最大限度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24年4月，咸安区法院执行局经
慎重研究，与申请执行人商议之后，决定
对某实业公司等5家被执行企业启动“执
转破”程序，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报告。

“如果对破产申请通知有异议，可在
收到通知后的七日内书面提出并附相关
证据材料……”经市中院审查同意后，4月
22日，彭亚华向包括某实业公司的五家

被执行企业送达了《破产申请通知书》。
“破产是眼下最佳的还债解决方式，

我没有异议，同意破产。”收到《破产申请
通知书》的被执行人某实业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某毫不犹豫地在《送达回证》上签
下名字，并表态全力配合法院开展后续
的破产工作。

“通过发挥‘执转破’的制度优势，既
能更好地实现对市场主体的‘挽救’和‘出
清’，也能使长期执行不能的涉企旧案得
以清结销案，既公平公正地保障了债权人
的合法利益，又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秩序，
实现双赢。”区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
尚利说。

这五起“执转破”案件的正式启动，为
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实现提供了保障，有利
于僵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也为盘活中小
企业市场经营注入了活力。下一步，咸安
区法院将不断健全完善“执转破”工作机
制，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

一天内向五家严重资不抵债的被执行企业送达《破产申请通知书》

咸安法院提速“执转破”优化营商环境
通讯员 陈桥

法促发展
FACUFAZHAN

为发泄心中的怨气，他竟然一把火将
雇主价值30万元的挖掘机烧成空壳。4
月26日，湖北通山警方迅速行动、主动出
击，成功侦破一起故意毁坏财物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方某。

据了解，4月25日晚10时许，通山县
公安局杨芳林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咸九
高速杨芳林郭家岭段建设工地一台挖掘
机被人放火烧毁。

辖区杨芳林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一边采取措施避免火势向不远处

的山林扩散，一边电话联系消防部门进行
灭火。在与报警群众的交谈中，民警了解
到案件相关情况，并现场控制涉嫌故意毁
坏财物的犯罪嫌疑人方某。

鉴于案情重大，通山警方高度重视，
组织治安大队、辖区派出所精干警力，开
展联合侦查破案。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方某，男，34岁，
湖北黄冈蕲春人，经人介绍到“咸九”高速
杨芳林段建设工地，受雇于黄石市阳新县
人柯某从事挖掘机驾驶员工作。

据受害人挖掘机机主柯某称，方某经
朋友介绍到高速工地为他开挖掘机，已经
工作了几天时间，案发前，挖掘机连续两
天发生油管损坏不能作业。因为当时柯
某在阳新老家有事，方某把挖机故障情况

电话报告给柯某，两人在电话沟通时发生
言语冲突矛盾，方某遂想辞工离开，并要
求柯某结算工资。而柯某认为，挖掘机发
生故障，驾驶员理应配合进行修理，不能一
拍屁股就走人，并承诺等他第二天从阳新
回来，在检查好车况后再与他结算工钱。

而方某单方面认为对方想赖工钱，便
在电话中威胁，必须在当晚十二时前结清
约2000元的工资，否则就点火烧毁挖掘
机。柯某认为对方是一个成年人，不可能
做出那么过激的举动，等他明天回工地再
发工资也不迟，当时并未放在心上。没有
想到，当晚未到十二时就收到工地挖机被
烧毁的消息。

经审讯，方某供述称，当晚九时对方
没有发工钱，内心十分不满，为发泄心中

愤怒，他一个人来到工地，将挖掘机驾驶
室内的小半瓶机油，倒在驾驶室座位上，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纸巾引燃机油，待到挖
掘机烧起熊熊大火后，再回到工地宿舍，
并与工友说“我烧了老板的挖机”。工友
们半信半疑在赶赴现场的途中，远远就看
到挖掘机在燃烧，并立刻报警。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挖掘机处于工地
陡坡，无法进行有效救援，最终被烧毁成
一个空壳，损失价值约30万元。因为一
时的魔鬼冲动，嫌疑人方某故意毁坏他人
财物，害人害己，最终落个身陷囹圄的下
场。

目前，犯罪嫌疑人方某因故意毁坏财
物犯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
查办理之中。

莽男故意烧毁他人挖掘机被刑拘
通讯员 柯国强

“必须在当晚十二时前结清约2000元的工资，否则就点火烧毁挖掘机……”雇主以为他说的气话，
谁知他真的这样做了——

法治在线
FAZHIZAIXIAN

本报讯 通讯员许浩、柴振博、张培
报道：4月26日上午，咸安区温泉街道在
金叶社区举行警务团队建设启动仪式及

“警务会客厅”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咸安区
首支警务团队正式上岗，首个“警务会客
厅”正式运行。

据了解，社区警务团队以社区民警为
核心，由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党员、红色物
业、小区志愿者等群防力量组成，依托“警

务会客厅”开展工作。
金叶社区作为社区警务团队建设试

点之一，将在辖区八个小区各建立一支团
队，通过民警携手，围绕群众、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共同开展矛盾化解、防范宣传、
治安巡查、重点管控、安全检查等防范工
作，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
不缺位”。

“一纸聘书，一份责任。我们会珍惜
这个光荣的身份，在温泉分局与岔路口派
出所的正确指导下，深度参与警务团队建
设，实现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群策群治，
共筑平安！”金叶社区警务团队负责人王
志晖表示。

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2023年9
月，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在温泉街道6个试
点社区推行民警下沉社区工作，安排经验
丰富的老民警张培和年轻辅警刘彪在社
区办公。

下沉以来，他们走遍了各小区，走访
了所有重点人员，为社区化解了多起矛
盾，为居民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今年截
至目前，金叶社区电诈发案率为零。

为推动治理触角延伸到底，发动广大
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治，前期，金叶社
区组织召开了警务团队建设动员会、警务
团队建设共谋会，多次共同探讨商议金
叶社区警务团队建设方案，采取推荐和

自愿报名的形式组建了一支21人的警
务团队，希望通过警民携手共同开展矛
盾化解、安全防范、关爱帮扶等社区治理
工作。

温泉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警务
团队建设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凝聚壮大群防群治力量的重要举措，
是一次社区治理的探索创新。

温泉街道将继续完善警务团队组织
框架，探索新形势下警社联动机制，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突出人民群众主
体地位，充分依靠群众自我宣传、自觉防
控、同向发力，共同维护社区的安全稳定，
共同缔造美好生活。

法治亮点
FAZHILIANGDIAN

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群策群治 共筑平安

咸安首支21人的社区警务团队上岗

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

公共法律服务联络处揭牌
本报讯 通讯员曾卫东报道：为了更好地服务科创园

入驻企业，规范企业合法经营，防范企业风险，4月30日上
午，咸宁高新区（武汉）离岸科创园公共法律服务联络处正
式揭牌启用。

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位于藏龙岛汤逊湖光谷大道与
流芳路交汇处。科创园采取“政府主导、部门管理、平台投
资、专业运营”模式，按照研发试验、资源信息、产业金融、企
业孵化、成果转化等“五大中心”功能进行建设。

揭牌仪式结束后，咸宁高新区管委会、咸宁市司法局高
新分局联合湖北省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主任
律师徐维佳，开展了咸宁高新区法治进科创园区活动专题
讲座。

活动邀请科创园区企业管理层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徐
维佳围绕常见的法律风险，结合《公司法》，就公司与企业成
立基础不同、出资人要求不同、法律地位不同、管理权力不
同、财产关系不同等方面中常见的风险防范及应对办法，作
了生动的讲解。

现场还为参会企业发放法治宣传资料，参会代表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希望今后能多开展类似活动。

普法护航助成长

嘉鱼司法局法治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杭勤奋报道：4月24日，嘉鱼县司法

局鱼岳司法所前往武昌首义学院附属小学部开展了一次关
于“反对校园不良行为，别让青春的花朵凋萎”的专题法治
讲座。

讲座中，鱼岳司法所工作人员从偷窃的原因、什么是校
园欺凌、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能
涉及的罪名以及如何应对校园欺凌等方面进行讲解，着重
讲解了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和盗窃的危害等，引导学生
们不做施暴者、不做被欺凌者、不做附和者、不做旁观者。
当遇到校园霸凌时，不能一味退让隐忍，要敢于向校园欺凌
者说“不”，及时向家长、老师说明情况、寻求帮助，提醒同学
们要不断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安全防范意识。

通过此次讲座，进一步提高了学生们对校园霸凌的认
识，增强了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下一步，嘉鱼县司法局将
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以及
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享受“家门口”的司法服务

通山实现“乡村e法官”全覆盖
本报讯 通讯员成丽娟报道：“通过这个平台如何进行

线上调解呢？”4月25日，在通山县黄沙铺镇下陈村综治中
心，一位调解员向人民法庭工作人员请教“乡村e法官”平
台的操作方法。

“您看，首先我们点击首页的在线调解模块，跳转到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再打开微信扫码小程序，就是右边这个，
通过当事人登录，进入我的调解，列表会显示之前调解案件
及相关信息，将当事人信息录入后，就可以主持双方当事人
在线调解了。”工作人员耐心地向调解员讲解“乡村e法官”
平台的操作步骤。

“乡村e法官”是咸宁中院在全省法院一体化诉讼服务
中心的基础上拓展延伸，打造的集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联
系法官、在线调解、庭审直播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通过“一
屏一线一终端”可让人民法庭法官第一时间“出现”在法官
工作室或诉讼服务站，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不打烊、便民
零距离”全天候服务，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家门口”的司
法服务。

截至目前，通山县人民法院已完成辖区全部综治中心、
村、社区共207家的布设工作，超前完成“乡村e法官”的全
覆盖布设目标。

为了让人民调解员能更加熟练使用“乡村e法官”和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消灭在
萌芽，六个人民法庭还对辖区村（社区）综治中心人民调解
员进行了一对一的培训指导。

收集企业法律服务需求

通山助力民企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邓灿、易祥报道：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4月26日上午，
通山县司法局、县法院、县工商联、县营商办联合召开2024
年度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座谈会，与企业家面对面沟通交
流，收集企业当前法律服务需求，征求企业家对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县司法局、县法院、县营商办介绍了2023年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举措，以及2024年将采取的优化营商
环境措施。县司法局副局长徐朝阳向企业代表解读了该县
司法行政系统关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相关举措。企业
代表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进行了交流发言，并提出了
加强对企业进行法律知识宣讲、合同风险规避审查等意见
建议。

与会单位会同律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法律问题一一进
行了详细解答。对于不能立即解决的难题，当场安排了相
关人员负责跟进解决，并明确了任务时限，确保企业家关切
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与会企业家代表纷纷表示，此次座谈交流让大家倍感
温馨，民营企业作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受益者、参与者、监
督者、建设者，今后将加强主体意识，为推进法治化营商环
境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